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内 

购买与出售资产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

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交易

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或

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、“独立财务顾问”）作为三

维股份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，对三维股份发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

售资产的情况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意见如下： 

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维股份”）拟向广西三维铁

路轨道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三维”）的全体股东，即吴善国、叶继跃、

叶继艇、金海兵、祖恺先、王友清、章国平、郑有营、黄修鹏、麻万统、廖环武、

刘彪以及广西众维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合计 13 名交易对方以非公开发行

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广西三维 100%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

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定为 1,470,000,000 元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三维股份最近 12 个月内发生的其他购买、出售资产

情况 

在本次重大资产组前十二个月内，三维股份存如下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： 



 

 

（一）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三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投

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，浙江三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成

立，注册资本 1亿元，经营范围为：涤纶长丝、聚酯切片、工业用布、功能高分

子材料及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2018 年 3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公司

全资子公司浙江三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

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材料科技增资人民币 20,000 万元。本次增资事项在董事会审

批权限范围内，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 

2017 年 11 月 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外

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》。上市公司与自然人郭建军、徐世哲、陈建省共同

出资设立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，四方共同签署了《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

公司股权投资协议》。联合热电拟定注册资本 8,000 万元。上市公司以现金认缴

出资 4,08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 51%。自然人郭建军以现金认缴出资 1,600 万元,

占注册资本 20%。自然人徐世哲以现金认缴出资 1,20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 15%。

自然人陈建省以现金认缴出资 1,12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 14%。于 2017 年 11 月 06

日设立完成后，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其经营范围

为：供电服务、蒸汽供应、热水生产、热力材料供应、热力技术咨询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二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三维股份本次交易

前 12 个月内除发生上述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外，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交易行为，

且上述重大资产交易与本次交易无关。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计算是否构成重



 

 

大资产重组指标时未将上述资产交易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，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与出售资产情况的专项核查意

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财务顾问主办人：    

 赵  臻  刘  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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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贺军伟   

 

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
